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办公室
关于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
疫情防控管理的通知

各镇街党委（工委）和人民政府，区委各部委，区级国家机关各党组（党委），区直属单位各党委（支部），各人民团体党组：
当前，疫情防控工作非常严峻。全区各单位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同时，也要加强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疫情防控管理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 要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。在实行弹性工作机制期间，各单位必须安排必要力量在岗，以备随时接受区防控指挥部命令。

2. 要加强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教育管理，必须严格遵守市委市政府2月4日《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》所提倡议和市防控工作指挥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小区管理的通告》的各项规定。上述“一封信”和“通告”均为公开件，各单位务必让每一位干部职工知晓并严格执行。

3. 要加强对本单位外地返津正在居家隔离观察的干部职工的管理，严禁私自外出，并每日向本单位主动报告情况。

4. 要密切关注外省市及我市各区疫情，对本单位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重点排查干部职工本人及亲属是否去过疫区，是否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过接触，干部职工要如实向本单位报告。

5. 要加强单位出入管理和公共部位消毒，各单位食堂要暂停集中就餐和自助式就餐。
各单位的重要情况要第一时间向区委、区政府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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